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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範圍與年期 

一、計畫範圍 
桃園埤圳濕地於 96 年經國家重要濕地評選程序評定，依據行政

院 99 年 7 月 1 日院臺建字第 0990034700 號核定「國家重要濕地保

育計畫(100-105 年)」公告之國家級重要濕地。於 104 年 2 月 2 日濕

地保育法施行後，依第 40 條規定視同已評定之國家級重要濕地，現

依據 104 年度公告確認國際級及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其中桃

園埤圳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面積即以公告濕地面積為保育利

用計畫範圍，公告範圍以 100 年行政院農委會農林航測所提供正射

影像為區塊者而予劃設之，面積為 1120 公頃，埤塘口數為 348 口，

其中包含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之高榮 137 埤塘、八德埤塘自然

生態公園之埤塘、龍潭大池等範圍，且其公告之備註：桃園埤圳濕

地已公告日仍存在者為準。 
105 年 11 月 21 日召開 105 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 次會議」，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訂正案，同意排除 8 處埤塘於桃

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故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訂正後面積為

1115.29 公頃，埤塘口數為 340 口，詳圖 1- 1。 

二、計畫年期 
依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計畫年期為 25 年。」 
以民國 106 年為基年，計畫年期 25 年，以 131 年(西元 2042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法令依據 
依濕地保育法第 3 條、第 15 條規定擬定本計畫。 

四、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訂正情形 
（一）辦理歷程 
1. 經由衛星影像檢視桃園埤圳重要濕地於重要濕地範圍公告日

（104 年 1 月 28 日）存在情形，查計有 8 處埤塘範圍有疑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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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 年 6 月 28 日、9 月 1 日、10 月 26 日邀集相關單位進行

現勘。 
3. 105 年 11 月 1 日召開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確認（訂正作

業）研商會議討論。 
經檢核其訂正排除條件須具備原公告之備註情形，且需符合

下列兩項。 
(1). 濕地範圍公告前衛星影像經檢視已無水體者。 
(2). 經會勘確認現況無水體存在者。 

4. 105 年 11 月 21 日召開 105 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第 6 次會議」，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訂正案，同意排除 8 處

埤塘於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詳附件一。 
（二）排除 8 處埤塘地籍位置說明如下（詳表 1-1）： 
1. 大園區沙崙段沙崙小段 1795 及 1796 地號共 2 筆土地內之

埤塘。 
2. 大園區沙崙段沙崙小段 150-46、150-62、1892、1892-3 及 1893

地號共 5 筆土地內之埤塘。 
3. 大園區沙崙段沙崙小段 1883、1884 及 1885 地號共 3 筆土地

內之埤塘。 
4. 大園區許厝港段 519-83 地號土地內之埤塘。 
5. 觀音區茄苳坑段對面厝小段 578、578-1 及 578-1 地號共 3 筆

土地內之埤塘。 
6. 觀音區富源段 652、653 及 658 地號共 3 筆土地內之埤塘。 
7. 楊梅區幼獅段 869 地號土地內之埤塘。 
8. 大西區缺子段 642、644、645、646、647、648 地號共 6 筆土

地內之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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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排除 8 處埤塘綜整表 

次序 地段號 面積（公頃）

1 大園區沙崙段沙崙小段 1795 及 1796 地號 0.29 

2 大園區沙崙段沙崙小段 150-46、150-62、1892、

1892-3 及 1893 地號 

0.21 

3 大園區沙崙段沙崙小段 1883、1884 及 1885 

地號 

0.17 

4 大園區許厝港段 519-83 地號 0.25 

5 觀音區茄苳坑段對面厝小段 578、578-1 及

578-1 地號 

0.12 

6 觀音區富源段 652、653 及 658 地號 2.40 

7 楊梅區幼獅段 869 地號 0.44 

8 大西區缺子段 642、644、645、646、647、648

地號 

0.83 

合計 4.7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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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桃園埤圳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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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盤點埤圳資源，確認濕地管理範圍。 
二、考量都會發展壓力，調整埤圳管理方式。 
三、依循農業發展脈絡，穩定既有灌排系統。 
四、保障既有產業及地主權益，確認明智利用項目。 

參、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之指導事項 

為得以具體了解相關計畫、法規與本計畫之關聯性，作為桃園埤圳

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參考依據，以下茲針對本計畫之上位及相關計畫、

相關法規等進行回顧與彙整分析。 

一、上位計畫 
本計畫上位計畫含括「全國區域計畫」、「變更臺灣北、中、南、

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

用管制」、原「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茲將其計畫重點內容與本計

畫之關係綜整分析如下表 3-1。 
表 3- 1 上位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目標

年期 
計畫內容 

擬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全國區域計畫 
(102.10 公告) 

115 本計畫考量水資源及土

地資源有限，為達永續

發展之目標，依據全國

區域計畫歸納整理其有

關計畫人口與住宅需求

總量及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總量、水資源供給、

農地需求總量等內容，

建立成長管理機制之基

礎。 

內 政

部 營

建署 
區域計畫屬於綱

要性指導計畫，

本計畫之執行可

以其區域發展策

略為依據。 

變更臺灣北、

中、南、東部區

域計畫 ( 第 1 

110 本計畫以全臺灣地區及

海域區為區域計畫管制

範圍，其土地使用方針

內 政

部 
依據城鄉發展優

先順序及土地使

用管制原則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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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目標

年期 
計畫內容 

擬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次通盤檢討)－
因應莫拉克颱

風災害檢討土

地使用管制 
(98.12 公告) 

提出需加強水資源保

育，管理水源地區土地

使用種類及規模。 

為本計畫擬定埤

圳明智利用之參

考。 

桃園縣區域計

畫(草案) 
 

120 以區域之均衡發展為理

念，在空間結構上型塑

四個都心，分別為北政

經科教都心(桃園市、八

德市、龜山鄉)、 
東：生態休閒都心(大溪

鎮、龍潭鄉、復興鄉)、
南：政經科教都 
心(中壢市、平鎮市、楊

梅鎮)以及西：航空物產

都心(航空城及蘆 
竹鄉、大園鄉、觀音鄉、

新屋鄉)。 

原 桃

園 縣

政府 

依據縣級區域計

畫所訂定之空間

發展策略，配合

埤圳保育及相關

明智利用之策略

擬定之參據。 

國家濕地保育

綱領 ( 期末報

告)(草案) 

130 為全國濕地保育最高 
指導原則，確立總體 
規劃與推動濕地之保 
育策略。 

內 政

部 
國際級與國家級

濕地重點策略：

1.維護保育濕地

生態系統為首要

標的，濕地防洪

防災功能為輔。

2.強化範圍內之

濕地保育與其周

圍環境之連結，

以生物遷徙路徑

規劃系統性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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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目標

年期 
計畫內容 

擬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廊道，建構空間

生態網絡，拓展

物種棲息地與健

全生態系。 
3.依照濕地保育

標的與功能進行

分區管制，制定

各分區使用規

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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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計畫 
本計畫回顧之相關計畫包括桃園市各區都市計畫綜整分析如表

3-2 及圖 3-1。 

表 3- 2 相關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目標 
年期 計畫內容 與本計畫關聯性

變更大溪都市

計畫 ( 第三次

通盤檢討 ) 案
計畫書 

115 配合計畫區西北側(非都市土

地)，已構築之大漢溪西岸瑞興

河濱公園，由計畫區東北、西北

側向西南側方向，劃設 y 型帶

狀公園及住宅單元之綠帶，建

構生態廊道，期塑造都市綠帶

系統，創造生態城市雛型。 
利用計畫區內埤塘及山泉灌溉

水路之特殊景觀資源，整治為

藍帶系統(景觀溝渠)，並連結綠

帶系統。 

規劃計畫區內埤

塘集合山泉灌溉

水路為藍帶系統

(景觀溝渠)。 

變更八德 ( 大
湳地區 ) 都市

計畫 ( 第三次

通盤檢討)書 

115 水岸空間與生態公園規劃構想 
1.塑造都市藍綠帶系統  
計畫區內既有水圳盡可能留設

綠地，配合整體藍帶系統建構

出生態廊道，營造開闊的水岸

空間意象。  
2.串聯計畫區景觀與生態系統，

計畫區現有之埤塘均劃設為公

園，以保留其生態特性及景觀

資源；於既有水圳佈設綠帶，延

續灌排水路紋理。透過埤塘水

圳之存續，維護計畫區生態系

統，並融合休閒遊憩之機能，塑

造計畫區生態休閒之風貌與特

色。  

將埤圳規劃為公

園並定位為生態

與 休 閒 遊 憩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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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目標 
年期 計畫內容 與本計畫關聯性

變更新屋都市

計畫 ( 第四次

通盤檢討 ) 案
計畫書 

115 本計畫透過「新屋鄉巷弄空間

及埤圳文化再造工程」，以「水

圳」、「埤塘」、「客家故事巷」為

主題，重塑新屋街區原有水圳

空間及客家巷弄空間特色，營

造優質的城鄉環境。 
計畫區具有埤塘、水圳等特有

之都市風貌，及客家聚落的歷

史古蹟(范姜老屋群)，提供發展

文化地景、休閒遊憩之契機，故

將本計畫區未來之發展定位為

「人文埤圳田園都市」。 

將埤圳定位為休

閒遊憩功能。 

變更觀音 ( 新
坡地區 ) 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

(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 

115 計畫區內縣道 112 兩側現有觀

音鄉南、北環自行車道，分別為

南環蓮園之旅及北環埤塘之

旅，埤塘生態公園與埤塘綠色

走廊的規劃，建構成連續性的

生態系統。  
計畫區週邊擁有許多蓮園及埤

塘綠色資源，為外來遊客進入

的前哨站，故定位為觀音鄉發

展休閒產業之「入口意象園

區」。透過設置具地方藝術的入

口地標，於政府機關或地方服

務處成立旅遊服務中心，並規

劃清晰明瞭的指標系統，藉由

提升無煙囪產業的品質，打開

觀光產業知名度。  

規劃埤圳生態公

園與埤圳綠色走

廊，定位為休閒

遊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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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目標 
年期 計畫內容 與本計畫關聯性

變更中壢 ( 龍
岡地區 ) 都市

計畫 ( 第二次

通盤檢討)書 

115 埤塘保留劃設為公園用地提供

治洪及景觀休憩功能 
將埤圳規劃為公

園並定位為治洪

與 景 觀 遊 憩 功

能。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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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桃園市相關都市計畫分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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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彙整目前桃園市都市計畫與埤圳相關之內容外，本計畫亦蒐集

相關政府部門近年針對桃園市埤圳規劃進行綜整分析如表 3-3。 
表 3- 3 桃園市埤圳相關部門計畫 

計畫名稱 
擬定計

畫年期 
委託機關 計畫內容 

桃園縣埤塘水

圳新生整體發

展計畫 
93 

原桃園縣政

府 

以整體性基礎制度架構之建立、

示範性-指標性埤塘水圳之創意

再利用思考以及能見性與可及

性-提高民眾對埤圳文化議題之

了解與認同三大面向作為整體

發展計畫目標。 

埤圳新生工程

示範點整體發

展計畫 
94 

原桃園縣政

府 

初步遴選桃園、中壢、楊梅、觀

音等九處示範點作為桃園埤圳

示範潛力點。並於 2007 年初於

高鐵桃園站完成第一個示範埤

塘－「青塘園」、2008 年完成第

二個示範埤塘「桃園八德埤塘生

態公園」 

桃園縣埤圳資

源系統建置暨

法規制度研訂

計畫 

94 
原桃園縣政

府 

有系統彙整原桃園縣已進行之

埤圳調查資料，針對埤圳之保存

及未來發展題中整體政策方針

及對策並訂定埤圳保存及新生

利用自治條例以有效規範並管

理埤塘未來發展與建設。 

研訂桃園縣景

觀綱要計畫暨

相關法令制度

研究成果報告

書 

95 
原桃園縣政

府 

以深耕在地景觀特色、加速景觀

品質升級；研擬總體景觀戰略、

引導優質景觀發展；訂定規範及

法令、有效落實管理等三大計畫

目標擬定原桃園縣景觀綱要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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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擬定計

畫年期 
委託機關 計畫內容 

桃園大圳及光

復圳系統埤塘

調查研究 
96 

原桃園縣政

府 

為了保存原桃園縣獨特而珍貴

的人文地理景觀，除了需要全面

做地毯式的調查以確切了解實

際狀況外，對於埤塘在現階段的

使用與規範更需要有全面性的

思考與規劃，使埤塘除了面對時

間的演變外，仍能夠保有埤塘固

有的特性以及它在地方文化上

的特殊意義，使埤塘的存在具有

歷史性的象徵意義。 

回復「千塘之

鄉」、重現「埤

塘之美」 
98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 

延續與推展桃園「千塘之鄉」願

景，針對歷年來原桃園縣政府致

力於濕地復育與埤塘特色營造

計畫，進行接續性之工作。預計

以四年為執行期程，以原桃園全

縣埤塘水圳，進行長期與全面性

之操作研究、推廣教育、環境監

測，同時藉由取得數個現有重要

埤塘的管理權，透過社區參與營

造及認養之方式，使其成為具有

生態改善、水質淨化、學術研究、

推廣教育、工法展示、景觀美化、

社區參與等多重功能的埤塘生

態工法示範園區，藉以落實埤塘

永續經營、開展原桃園縣整體國

家級濕地價值，進而朝向世界級

特殊埤塘重要資產地景之目標。

桃園縣埤塘水

圳保存及獎勵
98 

原桃園縣政

府 
配合原「桃園縣埤塘水圳保存及

獎勵新生利用自治條例」承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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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擬定計

畫年期 
委託機關 計畫內容 

新生利用相關

自治規則研訂

計畫 

續埤塘水圳自治條例中所規定

之相關子法立法工作。 

桃園縣 98 年

度國家重要濕

地生態環境調

查及復育計畫

子計畫三「埔

頂好樣 . 社區

再發現」 

98 
原桃園縣政

府 

埔頂村特殊地理環境，三面水路

包圍，座擁原桃園大圳 12‐1 支
線 4 大埤塘。其中「埔頂１號

池」，又名「陳唐埤」，經綠美化

整治工程，為新屋鄉內第一座休

閒埤塘。但因階段性改造未涉及

與周邊環境關聯，加以後續規劃

不足；原以親近埤塘的美意，反

造成安全上的顧慮與維護困擾。

期藉由計畫以群眾參與為主體，

加入生物多樣性考量，強調「埤

塘社區化」功能，提昇埤塘重建

價值的再造。 

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計畫 
101 內政部 

臺灣正處在物流運籌浪潮的核

心熱區當中，身為臺灣國家門戶

的桃園國際機場，擁有具亞太城

市平均航程最短的先天優勢，因

此被列為愛臺 12 項建設之旗艦

計畫。 

桃園航空城區

域計畫 
99 

原桃園縣政

府 

針對航空城產業及空間活動特

性劃設功能分區，依其不同發 
展條件賦予合宜之功能定位，以

發揮競爭優勢與互補效能，進而

提出各功能分區之指導原則，作

為開發建設執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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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擬定計

畫年期 
委託機關 計畫內容 

桃園縣埤塘活

化再生計畫  
101 

原桃園縣政

府城鄉發展

局 

計畫遴選 10 口原桃園縣內具發

展可行性之埤塘進行環境綠美

化及後續環境教育生態場所，

101 年度優先施做「桃園 1-4 號

埤塘」、「大園華興埤」工程，102
年度施做「中壢士校大池」工程、

「觀音 8-3 號埤」規劃設計，103
年度續做。計畫將於埤塘周遭施

做人行步道、植栽景觀、休憩草

坪、生態復育等空間，並推動埤

塘公園成為環境教育。 

桃園高榮野生

動物保護區 
101 

行政院農委

會林務局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第

十條；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

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劃設高榮

731 號埤塘，並訂定本保育計

畫，以善加保護其自然與生物資

源。計畫內容除保護當地珍貴動

植物相，除避免遭到不當人為開

發利用致使自然資源受人為影

響消失殆盡以外，更將進行長期

觀測研究，建立此生態敏感區的

各項基礎資料，並將藉由妥善的

經營管理，讓本保護區做為桃園

的埤塘生態戶外學習教室，以起

示範作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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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及計畫研析 
本計畫以保育利用計畫劃設範圍其所涉之相關法規進行綜合整

理，如表 3-4 所示。 
表 3- 4 相關法規研析 

重要相關法規 本計畫執行應具備之相關考量 

野生動物保育法（98 年 7 月 8 日

修正） 

因本計畫地廣幅大，資源薈萃，部分

地區亦依相關法規，劃設為野生動

物保護區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本計畫應依據建議範圍納入核

心保育區或生態復育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94 年

8 月 8 日修正） 

文化資產保存法（100 年 11 月 9

日修正） 

本計畫藉由文獻蒐集與現地調查，

指認現地部分埤塘為文化景觀點，

未來作為劃設保育利用計畫分區之

參考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99 年

6 月 15 日修正） 

水利法（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

水利法與本計畫相關之條文包括第

3、22、46、63、63-1、63-2、63-3、

63-4 條。 

水利法施行細則（98 年 11 月 3

日修正） 

水利法施行細則與本計畫相關之條

文為第 4、10、21、52-59 條。 

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 
與本計畫相關之條文為第 37、38、

39、42、44、55、57、60 條。 

河川管理辦法（102 年 12 月 27

日修正） 

河川管理辦法與本計畫相關之條文

主要為第五章河川管理使用之第

33、38、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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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相關法規 本計畫執行應具備之相關考量 

臺灣省灌溉事業管理規則 
與本計畫相關之條文主要為第 9、

39、40、42、43 條。 

漁業法（105 年 7 月 20 日修正）

漁業法與本計畫相關之條文包括第

6、9，第二章漁業權漁業第 15、17、

29 條，第三章特定漁業第 36 條。 

桃園縣埤塘水圳保存及獎勵新

生利用自治條例（繼續適用）(103

年 12 月 25 日修正) 

參考自治條例內容作為保育利用計

畫參考依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四、小結 
根據各上位計畫指導，顯示本計畫範圍為具有豐富觀光遊憩，

由於計畫範圍自然資源豐富且環境條件較為敏感，依上位計畫指導

及相關計畫整合，透過配合埤圳保育及相關明智利用之策略擬定之

參據。 
在相關部門計畫的彙整，以生態改善及工程改善計畫為重點，

可作為對本計畫濕地核心保育區規劃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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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之基礎調查及分析 

一、自然環境概述 
（一）氣候 

桃園市氣候受到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影響最大。東北季風始

於十月下旬，至翌年三月，風力強，氣溫低。西南季風始於五月至

九月，風力較弱，天氣較晴朗，但午後多雷陣雨，尤其七月至九月

常有颱風。夏季乾燥高溫，冬季多霧多雨，年平均氣溫在攝氏 21
度左右，比臺北市略低 2 度；月平均雨量 166 公厘，年平均雨量

約為 1,983 公厘，雨量集中在梅雨季節。濕度平均在 89％左右，

全年多東風，屬典型臺灣海島氣候 
表 4- 1 桃園市 96~104 年月雨量彙整表(桃園測站)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96 117.50 84.50 299.50 234.00 109.50 817.50 12.50 269.00 214.00 209.50 177.00 24.50
97 102.00 189.50 146.50 177.50 218.00 274.00 353.50 0.00 694.50 33.50 159.00 37.50
98 37.50 37.50 213.00 91.00 26.50 181.50 43.00 241.00 20.50 104.00 96.50 70.00
99 139.00 250.00 92.00 149.50 212.00 317.00 58.00 197.50 126.00 153.00 88.00 93.00

100 117.50 89.00 127.00 26.50 324.00 271.50 190.00 135.50 14.00 90.50 271.00 126.00
101 204.50 307.50 115.00 308.50 286.00 634.50 39.50 304.50 175.00 55.00 312.00 199.00
102 92.50 36.50 90.50 352.00 423.50 111.50 120.50 556.50 76.50 40.00 54.50 234.50
103 34.50 208.50 131.50 96.50 440.50 191.00 84.50 47.50 105.00 39.00 59.00 83.00
104 27.00 80.00 195.00 110.50 276.50 66.00 14.50 211.50 217.00 122.00 12.00 96.50

月平均 97.00 142.78 157.00 172.22 257.94 318.94 102.56 219.00 183.50 95.17 137.78 108.44
註：單位(mm)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二）埤圳環境概述 
桃園地區早期先民為發展農田水利灌溉調節設施而開鑿之數

千口埤塘，於桃園台地上星羅密佈而形成極具特色的景觀資源，

期使桃園素有「千塘之都」的美名。經歷時代演變，桃園地景變化

甚為劇烈，眾多埤圳在大環境之開發壓力下，正面臨快速消失的

危機。近年來政府部門和民間單位已逐漸體認水田、圳路、埤塘等

濕地環境之生態功能的重要，而埤圳之歷史文化與生態景觀價值

尤為桃園當地最重要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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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埤圳之形成及歷史演變 
桃園農田水利會灌區之埤塘的形成依照時空演變可分為三期

(桃園農田水利會)： 
(1)第一期：1904 年以前桃園台地上埤塘之分布（清代）：  

桃園台地原係古石門沖積扇平原，大漢溪（大嵙崁溪）由石

門出山，原分歧成若干軸射狀之溪，流入台灣海峽，如南崁溪、

埔心溪、新街溪、老街溪、楊梅溪、社子溪等皆曾為大漢溪之下

游。台北盆地因斷層而陷落，淡水河溯源侵蝕，劫奪原來流于古

石門沖積扇上各溪流，成為斷頭河，水系改變，灌溉水源遂成為

一大問題。早期墾民挖鑿許多埤塘，號稱萬餘口，以供灌溉，此

時埤塘均屬私有。  
(2)第二期：1904 年至 1945 年桃園台地埤塘之分布（日治）：  

民國 8 年 8 月，依據日本「官設埤圳水利組合規則」設立公

共埤圳桃園大圳組合，由當時台灣總督府土木局長負責，開始興

建桃園大圳導水路、幹支分線及貯水池。民國 13 年桃園大圳通

水，農田灌溉方式改變，埤圳整合，近萬口埤塘整理成 285 口，

最大 27 公頃，最小 3 公頃。民國 17 年桃園大圳灌溉系統全面開

通時，貯水池整理成 231 口，其中 20 甲以上有 8 口，10 甲至 20
甲有 97 口，10 甲以下有 126 口，蓄水面積 2112 甲，有效蓄水量

4170 萬立方公尺。另有線外埤塘 13 口，其中 10 甲以上 5 口，蓄

水面積 188 甲，目前均己廢除。此期重要埤塘均屬官有。  
(3)第三期：1945 年台灣光復後桃園台地上埤塘之分布（民

國）：  
台灣光復後，為了龍潭、新竹等地用水，於民國 52 年石門

大圳輸灌完成，民國 53 年石門水庫籌建完成，此時，灌溉水源

充沛，桃園台地上埤塘大量減少，石門大圳灌區保留埤塘 460 口。

而桃園大圳灌區為有效利用土地與水資源整合，灌溉方式調整，

及都市發展、公共建設開發等需要亦廢除了不少埤塘。 
2.埤圳目前之用途 

埤圳之用途區分上大致還是以所屬管轄單位而有差異，由水

利會所屬之埤圳仍是以農業灌溉為主，或兼作養殖之用。此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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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所處位置及社區特性在用途區分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桃園

市農業局）：  

(1)農業生產：全市由桃園及石門水利會所管轄之埤塘，灌溉面積

約 27,000 公頃，佔桃園市面積 1/5，有效蓄水量 5,745 萬立方

公尺，約石門水庫 1/5 蓄水量，是農業生產必要系統及水資源。  

(2)生態保育：埤塘所提供充足之水源，以及與週邊自然環境所建

構出之類濕地環境不但增加物種多樣性且成為動物之棲地。而

成網絡狀分佈的水圳系統則提供方便的遷移路徑，埤塘水域除

供水生植物及鳥類生長之外，同時也成為人類親近自然及生態

研究、環境教育的場所。  

(3)調蓄平衡：埤塘間由藉由水渠相連而自然成為具有調蓄功能之

水利設施，埤塘間可以相互補充灌溉水量並維持水量之平衡。

分散之埤塘成為分散各處之小型儲水池，成為缺水時之替代水

源。  

(4)文化地景：埤圳系統是先民順應自然地形、地貌，並搭配生活

型態及社區組成特性所構築而成之水利建設，經歷長期的發展，

也建構出特有文化地景，更形塑出獨特的埤塘文化及生活風

貌。  

(5)休閒遊憩：由於埤塘是介於農業灌溉及生活形式間特有之水環

境，也是全市所特有之水域休閒空間，目前也提供多樣性及臨

時性的遊憩活動舉辦，如親水自行車道、賞鳥步道、垂釣、龍

舟賽及生態旅遊之據點。  

(6)防災滯洪：埤塘具蓄水、排水、滯洪功能，可減緩都市熱島效

應，提供都市逃生避難空間，發揮台地大雨滯洪、防災保全功

能。  

(7)其他目的：埤塘水體目前還可提供作為工業用水，消防用水或

其他緊急時之民生用水之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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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資源系統 
(一)自然水系 

流經桃園市的河川有中央管河川 2 條及市管河川 7 條，包括

大漢溪(中央管) 、鳳山溪(中央管)、南崁溪、老街溪、社子溪、富

林溪、大崛溪、觀音溪、新屋溪。桃園台地的水系除了湖口台地呈

「樹枝狀水系」外，主要是接近放射狀水系之型態向海岸輻射，河

流短小，且未與來自中央山脈之河流連接而自成一系統。而埤圳

較完整系統區為：新屋區、觀音區、大園區、中壢區、蘆竹區，詳

表 4-2 與圖 4-1。 
1.大漢溪： 

大漢溪原名大嵙崁溪，位於臺灣北部，為淡水河系三大主要

支流之一。本溪發源於品田山﹐流經新竹縣之尖石鄉、關西鎮、桃

園市之復興區、龍潭區、龜山區、大溪區及新北市之三峽區、鶯歌

區、樹林區、土城區、板橋區、新莊區、三重區於江子翠匯入淡水

河，主流長 135 公里。 
2.鳳山溪： 

鳳山溪位於台灣北部，屬於中央管河川，總長約 45.45 公里，

流域經過新竹縣及桃園市，包括有新竹縣尖石鄉、關西鎮、新埔

鎮、橫山鄉、湖口鄉、竹北市及桃園市龍潭區，是新竹縣僅次於頭

前溪的重要河流，流域面積約 250.10 平方公里。其中該支流宵裡

溪部分河段，流經桃園市龍潭區。 
3.南崁溪： 

發源於坪頂台地之菜公堂附近之牛角坡，向南流向舊路坑，折

向西南流向新路坑會合楓樹坑溪，自此向西經王公山之南麓後，復

折向西北經大檜溪與小檜溪間，會合小檜溪，流經水汴頭，南崁下

會合茄苳溪、大坑溪，至竹圍之港口入海。 
4.老街溪： 

發源於龍潭區三角林西南，於深窩匯合銅鑼圈東側各小溪，向

北流經龍潭坡、烏樹林及山仔頂至南勢折向北流，經北勢及平鎮之

間，至中壢老街附近，續向北流，於田心仔之北與檜溪相會，再經

許厝港匯合雙溪而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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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子溪： 
社子溪全長約 24.17 公里，其流域貫穿新屋區與楊梅區，上游

分流眾多，至水尾橋以下始稱社子溪，由永安漁港附近出海入台

灣海峽。 
6.富林溪： 

位於觀音區境內，南隔大堀溪流域，北鄰草漯排水流域，西北

臨台灣海峽，除富林溪幹線外，主要支流有廣福溝支渠。 
7.大崛溪： 

發源於高山頂，而西北迴流於犁頭洲之間，經若練腳、赤埔及

北勢，併入小流數條至新坡及坡寮之間，水勢經樹林及白沙屯而

入海。 
8.觀音溪： 

位於觀音區及新屋區境內，南隔新屋溪流域，北鄰大崛溪流

域，除觀音溪幹線外，主要支流有武威溝支線。 
9.新屋溪： 

位於新屋區下游為新屋、觀音兩區之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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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桃園水系彙整表 

 發源地 
河流長度

(km) 
平均坡度 

流域面積 
(km2) 

桃園市流域

大漢溪 雪山山脈品

田山 
135 - 1163 

大溪區、復

興區 

鳳山溪 外鳥嘴山 45.45 - 250 龍潭區 

南崁溪 桃園坪頂台

地牛角坡 
30.73 1:186 211 

龜山區、桃

園區、蘆竹

區、大園區

老街溪 桃園市龍潭

區深窩子 
36.7 

上游 1:200~

下游 1:300 
81 

龍潭區、平

鎮區、中壢

區、 大園區

社子溪 楊梅區之老

坑尾 
24.17 1:63 77.83 

新屋區、楊

梅區 

富林溪 
觀音區新坡

張厝之公田

埤 

5.5 1:130 12.99 觀音區 

大崛溪 楊梅區幼獅

工業區 
14.5 1:143 48.35 

觀音區、新

屋區、中壢

區、楊梅區

觀音溪 新屋區清華

里 
7.8 1:125 14.9 

觀音區、新

屋區 

新屋溪 
新屋區平均

村、九斗村

之間 

14.3 1:167 14.3 
觀音區、新

屋區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網站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106 年                                            

－24－ 

圖 4- 1 桃園水系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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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水系 
人工水系指的是桃園地區的灌溉系統，灌溉系統係為提供灌

區作物生長所需用水；排水系統則為排除區內因灌溉或降雨等所

多餘之水分而必須建設之系統。由於水源之不同、地形之崎嶇變

化、土地所有權不同及管理體系之差異等因素，使得灌溉及排水

系統亦因之有所差異。 
從水源開始，自水源地之蓄水、攔水或抽水，經由渠首工取水

後，再經由導水路、幹渠、支渠、分渠等輸水至給水路，由給水路

配水至各小給水路等，將灌溉水分送至灌區各角落，其間又因地

形地物而需經由相關設施，如隧道、虹吸工、渡槽、制水門、分水

門、量水設備、暗渠、跌水工等；多餘之水量藉大、中、小排水路，

甚或溢洪道、排洪閘、抽水站等排水設施排除，如圖 4-2 所示，大

體上仍可將田間灌溉排水系統區分為（1）水源設施、（2）輸水設

施、（3）配水設施，以及（4）排水設施等四大部分。 
桃園地區的灌溉系統主要由桃園大圳與石門大圳及各貯水池、

河水堰組成，其灌溉系統詳圖 4-3。 
1.水圳灌溉分佈 

桃園大圳灌溉區域涵蓋桃園市大溪區、八德區、桃園區、中壢

區、楊梅區、新屋區、蘆竹區、觀音區、大園區；石門大圳灌溉區

域涵蓋桃園市龍潭區、中壢區、楊梅區、平鎮區、八德區、新竹縣

湖口鄉。 
2.取水口 

早先桃園大圳的取水口位於現今石門水庫依山閣一帶，引大

嵙崁溪的溪水灌溉，石門水庫興建時，才將桃園大圳的取水口遷

移至石門水庫後池堰西北側。 
石門大圳進水口設在石門水庫上游左岸，其取水口的中心線

標高，配合石門水庫呆水位在 195 公尺而定為 193.55 公尺，係鋼

筋混凝土結構，設有阻水閘門，下接 2.5 公尺的進水壓力隧道長

204.6 公尺，在壓力隧道之下設有混凝土地下閘門室，內設高壓運

用與防護閘門二組，節制流量，水流經閘門注入消力池消能後，進

入石門幹渠第 1 號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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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灌溉排水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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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桃園灌溉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106 年                                            

－28－ 

三、生態資源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的埤塘並非每口皆有進行生態調查，因

此，本保育利用計畫是依 101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桃
園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管理計畫」及 104 年「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

護區台北赤蛙棲地改善委託案」成果報告作為本計畫生態資源基礎，

其中 101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桃園國家重要濕地資料

庫管理計畫」調查桃園境內 32 口埤塘生態，分別位於八德區 8 口、

大溪區 6 口、中壢區 6 口、新屋區 3 口、桃園區 3 口、觀音區 2 口、

平鎮區 1 口、楊梅區 1 口、大園區 1 口、蘆竹區 1 口，此 32 口部分

作為附近農田灌溉或養殖等使用。 
故桃園埤塘重要濕地範圍內埤塘利用情形以農田灌溉或養殖使

用為主，俟後續有相關調查成過再予以補充。另「桃園高榮野生動

物保護區」是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劃設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其生態資

源相較其他埤塘更為豐富，於本計畫第柒章說明。有關上述 32 口埤

塘生態資源說明如下： 
(一)陸域 
1.兩棲類 

兩棲類調查共紀錄 1 目 2 科 4 種，包括括蟾蜍科的盤古蟾蜍

與黑眶蟾蜍；赤蛙科的拉都希氏赤蛙與長腳赤蛙。 
於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高榮 731 埤塘(以下簡稱高榮 731

埤塘)調查到兩棲類 6 科 8 種，包括原生種的黑眶蟾蜍、中國樹蟾、

小樹蛙、澤蛙、貢德氏赤蛙、臺北赤蛙與長腳赤蛙，以及外來種斑

腿樹蛙，其中以黑眶蟾蜍所記錄到的數量最多，而台北赤蛙與貢

德氏赤蛙屬保育類動物。在台灣，台北赤蛙的數量相當的稀少，主

要分布的族群有屏東、台南等地，在高榮７３１埤塘的水池中，此

種蛙類族群還算相當穩定。 
2.爬蟲類 

於高榮 731 埤塘調查到爬蟲類共５科７種，包括柴棺龜、斑

龜、蓬萊草蜥、斯文豪氏攀木蜥蜴、赤腹游蛇、雨傘節與草花蛇

等，種類與數量都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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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鳥類 
鳥類調查總共紀錄 8 目 22 科 35 種，，包括鷺科的蒼鷺、夜

鷺、大白鷺、中白鷺與小白鷺；鹮科的埃及聖鹮；鸊鷉科的小鸊鷉

與冠鸊鷉；秧雞科的紅冠水雞；鶚科的魚鷹；鴟鴞科的黃嘴角鴞；

雁鴨科的綠頭鴨、尖尾鴨、小水鴨、疣鼻天鵝與黑天鵝；鳩鴿科的

珠頸斑鳩、紅鳩與野鴿；翠鳥科的翠鳥；鬚鴷科的五色鳥；麻雀科

的麻雀；鶇科的赤腹鶇；鶯科的粉紅鸚嘴；繡眼科的綠繡眼；燕科

的家燕；雨燕科的小雨燕；鶺鴒科的白鶺鴒；鵯科的白頭翁與紅嘴

黑鵯；卷尾科的大卷尾；鴉科的巨嘴鴉與喜鵲；八哥科的白尾八

哥；杜鵑科的番鵑。其中以小白鷺麻雀與白頭翁數量較多，而黃嘴

角鴞與魚鷹屬保育物種。 
高榮 731 埤塘鳥類調查共計 24 種,包括大冠鷲、五色鳥、大

白鷺、中白鷺、小白鷺、牛背鷲、蒼鷺、白腹秧雞、紅冠水雞、小

鷿鵜、翠鳥、灰鶺鴒、白頭翁、紅嘴黑鵯、喜鵲、樹鵲、粉紅鸚嘴、

小彎嘴畫眉、灰頭鷦鶯、褐頭鷦鶯、大卷尾、家燕、紅鳩、斑頸鳩。 
4.哺乳類 

埤塘的哺乳類動物並不多，常有蝙蝠類於大型水池上面捕食

昆蟲，偶爾也會低飛吸取水份，較常見的有東亞家蝠。在埤塘區由

於農莊較多，廢棄的農耕地提供了尖鼠科動物如台灣灰鼩鼱，及

鼠科動物如鬼鼠、田鼷鼠、家鼷鼠、刺鼠、溝鼠等活動及覓食空

間。 

(二)水域 
1.淡水魚 

調查 32 口埤塘共記錄魚類 8 科 18 種，分別為鯉科的鱅、

鯽、紅鰭鮊、草魚、鯉、青魚、白條、台灣石鮒、粗首鱲、羅漢魚

及高體鰟鮍；花鱂科的大肚魚；麗魚科的吳郭魚；合鰓科的黃鱔；

鱧科的斑鱧；鰕虎科的極樂吻鰕虎；鬍鯰科的鬍鯰；鰍科的泥鰍。 
於高榮 731 埤塘調查記錄 5 科 7 種，包括原生種羅漢魚、鯽

魚、斑鳢、極樂吻蝦虎及外來種食蚊魚、吉利慈鯛、尼羅口孵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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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蝦蟹類 
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4 種底棲生物，分別為蝲蛄科的克氏

原蝲蛄與長臂蝦科的日本沼蝦、粗糙沼蝦與泰國蝦。 
 

(三)植物 
1.水生植物  

一般對於水生植物的定義為生活在水中或水邊土壤相當潮濕

的環境中所存在的植物。 
調查發現的植物多挺水及濕生植物，合計有 20 科 28 種，包

括單子葉植物天南星科水菖蒲、紫柄芋、大萍、莎草科風車草、紙

莎草、水虌科水蘊草、燈心草科燈心草、浮萍科浮萍、竹芋科水竹

芋、禾本科開卡蘆、巴拉草、李氏禾、雨久花科布袋蓮、香蒲科香

蒲；雙子葉植物爵床科柳葉水蓑衣、莧科毛蓮子草、繖形花科銅錢

草、水芹菜、菊科掃帚菊、鱧腸、金魚藻科金魚藻、旋花科空心菜、

小二仙草科粉綠狐尾藻、蓮科荷花、睡蓮科睡蓮、臺灣萍蓬草、柳

葉菜科水丁香、毛茛科石龍芮。而其中臺灣萍蓬草為瀕臨滅絕之

水生植物，現已廣泛栽植。至於草本優勢種主要為開卡蘆、巴拉

草、毛蓮子草、銅錢草、風車草等。 
2.陸域植物 

於高榮 731 埤塘調查植物有相思樹、烏桕、紅楠、錫蘭饅頭

菓、海桐、綠竹、苦棟、江某、長枝竹等。林下灌叢代表性有完桃

花、燈稱花、構樹、冬葵子、山桂花、山楜椒、野牡丹、月桃、白

飯樹、三角葉西番蓮、陵果榕等。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106 年 
 

－31－ 

伍、社會經濟環境分析 

一、人口 
桃園市行政轄區包括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八德區、楊梅

區、大溪區、大園區、龜山區、觀音區、新屋區、蘆竹區、龍潭區、

復興區 13 個行政區。根據桃園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詳

表 5-1，桃園市人口數在 105 年 12 月共有 2,147,763 人，行政區人

口數以桃園區最多、中壢區其次，而復興區最少，詳表 5-1 與圖 5-
1。 

桃園埤圳濕地涉及行政轄區包括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八

德區、楊梅區、大溪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區、蘆竹區、龍潭

區 11 個行政區。 
 

表 5- 1 桃園市各區人口數與面積彙整表 

各區 
人口數 

(人)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桃園區 434,243 34.8046 12,476.59 
中壢區 396,453 76.52 5,181.03 
大溪區 94,102 105.1206 895.18 
楊梅區 163,959 89.1229 1,839.69 
蘆竹區 158,802 75.5025 2,103.26 
大園區 87,158 87.3925 997.31 
龜山區 152,817 72.0177 2,121.93 
八德區 192,922 33.7111 5,722.80 
龍潭區 120,201 75.2341 1,597.69 
平鎮區 221,587 47.7532 4,640.25 
新屋區 48,772 85.0166 573.67 
觀音區 65,555 87.9807 745.10 
復興區 11,192 350.7775 31.90 
合計 2,147,763 - -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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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桃園市人口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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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型態 
埤圳功能以灌溉農田為主，因此與農業相關性最大，故本計畫

列入過往 10 年桃園市的農戶數、耕地面積、耕地率以及產值，但並

非所有耕地皆使用埤圳灌溉用水，因此並不可將所有產值全歸功於

埤圳上，目前蒐集的資料並無法細分重要濕地範圍內農業生產情形，

需待有更細部資料才能進行切割，以區分重要濕地範圍內的埤圳對

農業的產值貢獻，因此以下以桃園市的農業資料做說明。桃園市農

戶數在過去 10 年為增加趨勢，92 年農戶數較 100 年增加 4,437 戶，

雖耕地面積（包括旱田及水田）和耕地率為逐年遞減，但產值卻逐

年提升，10 年內產值增加快 1 倍，顯示桃園市農業有逐漸走向密集

化農業的趨勢，詳表 5-2。 
表 5- 2 桃園市農業歷年農戶數、耕田面積與產值 

年份 農戶數 
耕地面積 

(公頃) 
耕地率 

(%) 
產值 

(千元) 
92 39,287 39,370.24 32.25 2,384,750.15 
93 39,366 38,858.80 31.83 2,803,786.00 
94 41,443 38,777.61 31.76 3,521,595.00 
95 43,224 38,621.20 31.62 3,384,582.00 
96 42,725 37,544.95 30.75 3,348,343.00 
97 42,257 37,438.16 30.66 3,398,336.00 
98 41,848 37,375.00 30.61 3,753,119.00 
99 43,554 37,187.81 30.46 3,686,139.56 
100 43,724 36,952.61 30.27 4,154,477.35 
101 - 36,611.25 29.99 4,184,727.70 
102 - 36,296.00 29.73 4210336.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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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埤塘除了以蓄水灌溉為主，部分的埤塘也做淡水養殖為

輔的經濟功能，故本計畫統計 99 年至 103 年桃園市內陸養殖漁業生

產量，包括鹹水魚塭、淡水魚塭、箱網養殖、觀賞魚養殖及其他內

陸養殖，詳表 5-3。 
表 5- 3  99 年~103 年桃園市內陸養殖產量彙整表 

年份 內陸養殖漁業生產量統計(尾) 
99 1,954 
100 1,353 
101 1,602 
102 1,188 
103 1,069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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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景觀資源 
桃園的埤塘，是數百年來臺灣人文和自然環境交織而成的特殊

景觀，就臺灣歷史文化的發展來說，具有特殊的人文意義，同時也

凸顯了先民在這片土地奮鬥發展的歷程。藉由桃園埤塘獨有之景觀

文化、濕地生態、功能性等三方面探討桃園埤塘的保存價值。 
(一)景觀文化價值 

埤塘為桃園台地特有景觀及人工構築之地景嵌塊，最早埤塘

距今已有 258 年的歷史。最盛的時候，達到一萬餘座，這些乃是

先民自清初一鑿一斧構築的人工景觀，具有時代的創造意義。桃

園地區早期先民為發展農田水利灌溉調節設施而開鑿出之數千口

埤塘，於桃園台地上星羅密布而形成極具特色的景觀，其數量、密

度和面積都令人嘆為觀止，亦使原桃園縣素有「千塘之縣」的美

名。 
桃園埤塘具有水利、農用、消防、風水、休閒、教育及生態的

功能，對於歷史人文呈現多元族群的核心價值。除了客家族群開

拓埤塘載於史籍，最早的埤塘係為平埔族人招募唐山過台灣的流

民所構築的人工蓄水單位。根據清朝陳培桂編撰《淡水廳志》中記

載，桃園台地可考的第一座大規模的埤塘為龍潭大池，建於清乾

隆 13 年。桃園台地埤塘興盛於清朝中葉，係客籍族裔依珠江三角

洲基塘模式建構，但是因為桃園台地高亢，河流短促缺乏珠江縱

橫的水系，埤塘形態與基塘不同（方偉達，2005）。 
早期的移民開拓史中，水利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種生存

與環境的互動，造成許多人文環境的變遷。「桃園台地」的水利開

發始於明朝，早期先民因拓墾需要，在台地上開闢許多埤塘，利用

埤塘儲存雨水作為灌溉之用。昔日埤塘多由家族或居民集體開鑿，

所以部份埤塘的命名隱含開鑿家族或組織的名稱，例如馮屋大埤、

陳屋公埤、六股埤或八股埤。日治初期殖民政府的力量介入水利

的開發，除了進行就埤圳的調查，更在 1901 年將重要的埤圳規劃

為公共埤圳，以現代的權力做空間的佈署。除了政治權力的影響，

經濟發展過程也在桃園台地上留下不同的人文景觀，顯示出現代

化的軌跡（張翰璧，2004、陳鴻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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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社會經濟環境轉變，如果埤塘所有的土地資源的價值，

遠大於埤塘所能提供的灌溉資源及養殖經濟效益的情況下，埤塘

的廢棄消失似乎不可避免。自 1960 年之後桃園埤塘大量消失，尤

其以台地南部楊梅、新屋等地埤塘最明顯，埤塘的興衰與桃園大

圳與石門大圳通水有關。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以桃園大圳灌區

而言，由於埤塘均為輔助大圳灌溉系統所必需，它的廢棄、轉變用

途的情形比較少，然數十年來也有將近十分之一的埤塘廢除，改

作機關、學校、機場及其他建築用地。在石門大圳灌區方面，更由

於近年來社會經濟情況轉變，土地資源的增值，於是原有業主及

地方民意代表對保留埤塘的處理均持異議；而且在都市計畫、工

業區、社區的擴展下，石門大圳灌區耕地逐年減少，部分埤塘以及

水及灌溉面積減少，調節供應灌溉的重要性已經降低（范佐東，

1997、方偉達，2010、張翰璧，2004）。 
桃園台地埤塘最盛的時候佔桃園台地面積 11.8%（8,000 多公

頃），然而因為土地開發影響，近來埤塘面積僅佔桃園台地面積

3.8%。埤塘消失，並非一時、一地所為，埤塘消失乃是經過都市

發展變遷之一種人為現象。埤塘作為一種自然景觀，在歷史發展

的過程中和桃園台地的區域發展、政治、人群和社會生活產生高

度的互動，在不同時期以不同型態分布於地表空間。埤塘型態的

演變具有階段性與差異性，隨著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發展，二、三級

的工商業發展取代農業成為台灣經濟的重心，經濟發展類型的轉

變，使得埤塘以蓄水灌溉為主、淡水養殖為輔的經濟功能，在目前

已相當有限。然而，由於歷史過程的影響，台地上不同區域的埤塘

呈現不同變遷風貌（范佐東，1997、方偉達，2005）。 
桃園地區上千個因應稻作灌溉而興築的埤塘，在石門水庫完

工啟後，由於灌溉水源充足及圳道設施完善，其蓄水以供灌溉的

重要性已經降低；近年來又由於區域工業化及都市化的影響，區

內市鎮周邊耕地面積大量減少，也使得埤塘原以蓄水灌溉為主，

淡水養殖為輔的經濟效益在目前已相當有限，桃園埤塘的消失象

徵台灣發展史的縮影。方偉達的研究中指出桃園台地的池塘曾受

到平埔族、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中國人等族群文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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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匯合了諸多的文化後的結果（方偉達，2005）。 
埤塘水圳在桃園台地上的發展歷程中，一直與聚落墾拓、水

利社群活動之間的緊密關聯，過去台地上重要的產業地景---埤塘，

便是先民對抗缺水議題而產生因地制宜的水利設施之智慧結晶。

日治時期桃園大圳的建設改變了原有「看天田」的耕作模式，更提

升了農業生產的貢獻，使得桃園成為臺灣北部的穀倉（賴奇廷，

2008）。 
長久以來埤圳空間由私有埤圳時期的獨立小型埤圳灌溉設施，

演變至國家力量介入後、公共埤圳系統的樹枝狀層級性。但是水

利社群的關係不僅打破行政劃分與血緣、族群的舊有關聯而重新

建構，水利社群的競爭更因為社群基礎規模的擴大與社群網絡層

級性的出現而強化。然而，清制時期的灌溉系統以及修築埤圳的

社會組織也多以小區域內地緣性或血緣性小單位為基礎。一直到

日治時期透過桃園大圳興建後才改變聚落內部的社群關係（賴奇

廷，2008）。 
(二)濕地生態價值 

2007 年，桃園市埤圳濕地由內政部營建署列為「國家級濕地」。

一般而言，濕地一向具有滯洪、調節水量、補助地下水、淨化水

質、調節微氣候溫度等功能。就生態學的觀點，在區域水文、碳氮

磷系等生地化元素循環以及野生動物的棲地等扮演重要角色(林
幸助，2009)。然而，桃園市埤塘在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中，雖非

如上所述扮演了濕地完全一樣的功能，卻為台灣北部絕大多數的

鳥類棲息保留了豐富的生態環境（桃園市政府，2009）。 
台灣西部沿海與河口因大量人口增加與都市化造成了濕地大

量流失，使得桃園市境內埤塘的水資源與環域綠帶是大量鳥類(水
鳥與陸鳥)的重要棲息與覓食的場所（陳柏元，2006）。 

景觀生態學者強調，如果埤塘消失，會造成棲地面積減少或

是碎裂分割，同時導致物種多樣性減少，其遞減方式係受到面積

效應(area effects)及生境效應(habitat effects)的影響。所謂「面積效

應」，係由島嶼生態理論（island biogeographicconcept）衍生而來。

如果埤塘視為陸域中的小島，陸域視為大海，埤塘可視為棲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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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habitat island），埤塘以外的都市建築、柏油路及水泥堤岸，可

視為人為的地理障礙。理論上來說埤塘大小可視為面積效果，面

積較大的埤塘(島嶼)，可供養較多的生物種類及數量。但是面積效

應忽略了生境效應所帶來的影響，所謂的「生境效應」，係指埤塘

環境的景觀複雜程度。在兩個相同面積的埤塘(島嶼)，如一個僅有

單純水面埤塘；另外一個埤塘地景形態複雜，擁有灘地或是周圍

多層次的林相，則複雜的埤塘(島嶼)比單純埤塘可供給較多的生物

棲息。此外，因為物種具備移動能力，對於棲地的要求敏感，容易

因為食物來源而遷徙至周圍的埤塘覓食，因此「鄰接效應」

(connectivity effect)就很重要，鄰接效應係指鄰近地區景觀的複雜

程度。如果數個地景豐富的埤塘相鄰，其中數個埤塘生物相豐富，

則相鄰埤塘的生物相也較複雜。這些複雜程度，受到自然地景的

影響，因為地景豐富，則象徵棲息地、孵育區及覓食區具有安全、

隱蔽及多樣食物空間。在埤塘(島嶼)上生存的物種，如候鳥是由外

島及大陸地區進入，將擇定豐富棲地的埤塘而暫棲(stopover)。候

鳥因為長途飛行導致能量流失，需要補充營養，以繼續進行遷徙

飛行，這些遠來嬌客停留桃園台地埤塘暫棲及覓食，如果以控制

水位進行灘地養護，將增加鳥類棲息空間。島嶼生態學可應用到

埤塘生態規劃，但是「生境效應1」同時增加生物多樣性，其重要

性可媲美「面積效應」。面積的大小、棲地的多樣性與鄰近棲息地

的現況，對於鳥類族群有密切聯繫。依島嶼生態學者主張的面積

效應2（area effect），埤塘面積越小，所能涵容的生態越少。此外，

因為埤塘生態環境鄰近城市，埤塘特有的水域及陸域重疊形成的

生態交替(ecotone)效應不易顯現，反而造成都市化的邊緣效應

(edge effect)。然而埤塘內部因素（大小、形狀）和外部因素（埤塘

景觀及都市發展），造成桃園台地埤塘面積消失 85%，目前埤塘僅

佔桃園台地面積 3.8% (2,898 公頃)，消失了 6,100 多公頃，以埤

                                                       
1 生境效應：又稱局部花盆效應，花盆是一個半人工、半自然的小生境。首先，它在空間上有很大

的局限性，其次，由於人為地創造出非常適宜的的環境條件，在一段時間內，作物和花卉可以長

得很好。但一離開人的精心照料，經不起溫度的變化，更經不起風吹雨打。 
2 面積效應：殘留棲地面積的大小，將影響物種族群的數目。一般來說，對特定棲地環境依賴高、

或是流動性大、領域需求量大的物種通常最先被影響，而且反應較為激烈。相反地，種豐度較高、

能夠利用多樣化棲地、而且對於外力干擾回復力較高的物種，則比較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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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每公頃棲息 7 隻冬季鳥類計算，6,100 多公頃埤塘消失壓縮了

42,700 隻冬季鳥類的棲息環境（方偉達，2004）。 
 

(三)埤塘蓄水效益 
埤塘的修築主要是為了供農田灌溉使用，但近年來降雨不均，

台灣因地形關係不易將雨水保留，於是興建許多的水庫堤壩。埤

塘的蓄水功能在旱季時發生時，將更顯重要性。若乾旱情況加劇，

埤塘所蓄的水也有可能作為水源利用。 

因此以桃園地區負責管理農田灌溉用水的石門及桃園農田水

利會所統計的資料，目前石門農田水利會管轄的埤塘之有效蓄水

容量為 1,346 萬公噸，桃園農田水利會則為 6,600 萬公噸，雖然

上列資料可能與桃園埤圳濕地的實際有效蓄水量有所出入，但在

尚未有正式調查結果前，暫以桃園地區兩個農田水利會的統計資

料作為桃園埤圳濕地的有效蓄水容量，故桃園埤圳濕地的有效蓄

水容量為 7,946 萬公噸（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04）。 

以桃園埤圳濕地的有效蓄水容量與自來水售價相乘（表5-4），
現行自來水價分四段採累進計價，為表示水資源的重要性，將以

第一段與第四段的單價作為水價的區間值，可估算出桃園埤圳濕

地的年蓄水效益約 5 億 8,403 萬至 9 億 5,948 萬元。選擇自來水價

為計算基礎的理由是，考量埤峻濕地水功能最理想可以做為民生

用水使用。以今年年初的缺水情形而言，此種情況在未來水資源

缺乏的情況或許將更為頻繁。在缺水的情況下，依水利法第 23 條
用水的優先順序下，民生用水優於其他所有類別的用水，因此，以

自來水價為計算基礎應屬合理。如果採用原水 0.1~1 元/度來計價，

表示蓄存在埤圳內的水還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如此對蓄積在埤

圳內的水資源的價值是低估的。於是，蓄水效益合理的情況下可

以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段與第四段水價區間計算，以凸顯埤圳蓄

水功能在不同程度的旱災發生時的價值(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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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桃園埤圳濕地之蓄水效益 

桃園埤圳濕地有效

蓄水量（公噸） 
自來水售價區間

（元/公噸） 
價格（新台幣元） 

79,460,000 7.35~12.08 584,031,000~959,479,500 
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公司 

註：1 度=1 公噸 
 

(四)埤塘功能性 

根據埤塘相關的研究（郭建志，2002；林靜娟，2003；陳其澎，

2003），桃園台地的農業發展是由埤塘的灌溉系統奠定發展的基礎。

除了灌溉用途外，早期埤塘用來飼養魚蝦而且是農家生計的核心。

時至今日埤塘亦提供養殖、休閒、觀光的功能。方偉達（2009）認

為桃園埤塘提供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共榮共存的功能。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05）將桃園市埤塘之主要功能，分為農

業生產、生態保育、調蓄淨化、文化地景、休閒遊憩、防災滯洪及

其他特定目的七大項。黃澔珽（2007）透過土地使用限制補償的觀

點，將桃園市境埤塘新生利用之思維與可能性歸結四個面向： 

1.生活：生活環境品質之提昇，包括發揚並結合各地方生活型態特

色之埤塘社區；營造埤塘主題公園，以靜態優美之水畔環境淨化

視野、動態親水之休閒活動場所增進娛樂遊憩；降低都市熱島效

應以調節氣候。 

2.生態：生態環境之永續經營，包括生態濕地、生物多樣性培育場

所、季節性生態觀察場所、生態教學研究場所。 

3.生產：生產模式環境之轉型，傳統產業以養殖漁業，垂釣划船等

休閒娛樂產業為主；新型態之產業模式，以開發具高競爭力或附

加價值之農品，導入新型態的休閒遊憩活動，提昇產業經濟價值。 

4.生存：生存機能之維持，提供旱季水源短缺時之供水池及雨季時

之滯洪調節空間。 

綜觀前人之研究，桃園埤塘之功能大致上可分為灌溉功能、

文化景觀功能、生態功能，此外，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劇烈，氣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106 年 
 

－41－ 

溫、降雨頻率的改變、強降雨與極端氣候的發生，造成旱災與澇災

的發生頻率提高，埤塘的調洪蓄水功能益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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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及建築使用情形 

一、土地使用分區 
桃園埤塘重要濕地範圍土地使用多為非都市土地，其中又以特

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為主；另桃園埤塘重要濕地範圍位在都市土

地多屬於農業區，詳圖 6-1 及表 6-2。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 1 桃園埤圳濕地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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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桃園埤圳濕地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比例(%) 

都

市

土

地 

保存區 0.50 0.04 

工業區 0.09 * 

農業區 26.01 2.34 

公園用地 9.25 0.83 

道路用地 * * 

學校用地 * * 

非

都

市

土

地 

工業區 0.69 0.06 

森林區 2.08 0.18 

風景區 15.94 1.43 

一般農業區 57.52 5.15 

特定農業區 984.40 88.27 

特定專用區 6.15 0.55 

山坡地保育區 4.16 0.38 

- 未登錄 8.50 0.77 
註：「＊」表示百分比例過小，不列計算。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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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計畫以非都市土地為主，包括甲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

用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生

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桃園埤塘以水利

用地為主，詳圖 6-2 及表 6-2。 

 
圖 6- 2 桃園埤圳濕地土地使用用地類別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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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桃園埤圳濕地非都市土地使用用地類別面積表 

使用地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甲種建築用地 0.10 * 

丁種建築用地 0.54 0.04 

農牧用地 29.93 2.78 

水利用地 1,027.93 95.96 

林業用地 1.57 0.13 

交通用地 1.98 0.17 

養殖用地 1.15 0.10 

生態保護用地 0.56 0.04 

國土保安用地 2.69 0.2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93 0.63 

暫未編定 0.01 * 
註：1.桃園埤圳濕地之都市土地未列入 
    2.「＊」表示百分比例過小，不列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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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 
依據 96 年國土現況調查結果顯示，桃園埤圳濕地之土地使用現

況仍以水產養殖與蓄水池為主，分別佔 62.27%與 34.36%，，桃園埤

塘濕地主要均分佈於農業使用土地，詳表 6-3 與圖 6-3。 

表 6- 3 桃園埤圳濕地土地使用現況彙整表 
項目 土地使用現況 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1 農業使用土地 

農作 2.34 0.21% 
水產養殖 694.55 62.27% 
畜牧 0.28 0.03% 
農業附帶設施 3.82 0.34% 

2 森林使用土地 
天然林 0.35 0.03% 
人工林 0.52 0.05% 

3 交通使用土地 
鐵路 0 0.00% 
道路 0.58 0.05% 

4 水利使用土地 

河道 1.1 0.10% 
溝渠 0.4 0.04% 
蓄水池 383.17 34.36% 
水道沙洲灘地 0.06 0.01% 
水利構造 0.05 0.00% 

5 建築使用土地 

商業 0.0059 0.00% 
住宅 0.24 0.02% 
工業 0.71 0.06% 
其他建築用地 0.75 0.07% 

6 公共設施使用土地 公用設備 0.01 0.00% 

7 遊憩使用土地 休閒設施 14.8 1.33% 

8 礦業使用土地 土石 0 0.00% 

9 其他使用土地 其他 11.56 1.0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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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 桃園埤圳濕地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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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建物分布情形可知建物越密集地區埤塘數較少，在都市發展

壓力下埤塘數亦逐年減少，未來在埤塘保育利用亦為一大重要課題，

詳圖 6-4。 

 

圖 6- 4 桃園埤圳濕地建物分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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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系統分析 
桃園市為北台灣人口第三多之臺灣主要城市，與週邊的衛星城

市構成桃園中壢都會區，全市的交通流量十分龐大，因此每逢尖峰

時段或假日，經常會有大量人潮、車潮於市區內或城際之間流動，

導致市區、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內許多重要道路時常出現交通阻塞

的情形。以下針對桃園市內鐵路、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主要道路、

航空說明如圖 6-5。 
(一)鐵路(台灣鐵路、高速鐵路) 

桃園市內車站：桃園車站（配合高架化升級中）；內壢車站（配

合高架化升級中）；中壢車站（配合高架化升級中）；埔心車站（跨

站式車站）；楊梅車站（跨站式車站）；富岡車站（平面車站）。 
此外桃園市在觀光、科技、工業等方面皆十分發達，具有大量

的通勤人口，因此，96 年 1 月 5 日開始通車營運的臺灣高速鐵路

在中壢區設有桃園車站，並特別設置出境報到櫃檯，於 95 年 11
月 10 日正式啟用。 

(二)大眾交通工具 
桃園市內興建中的捷運有：桃園捷運機場線 

(三)主要道路 
桃園市目前計畫有五條國道經過，目前共通車三條，為國道

一號、國道三號、國道二號（機場支線、桃園內環線），未來預計

新增國道一甲（桃園航空城北側聯外高速公路）、大園支線（國道

二甲），重複計算多方向交流道，共有二十五個交流道（含規劃與

興建中的交流道）。 
(四)桃園國際機場 

位於桃園市大園區，為全國最大、最繁忙的機場，也是台灣航

線最多的首要機場，目前由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桃園航

勤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為中華民國十大建設中最重要的建設之一，

桃園國際機場自 68 年啟用後帶動桃園縣之發展，共有兩個航廈、

兩個主跑道，正在建設第三航廈，並規劃第三跑道，為台灣最具規

模的機場，聯外捷運系統為桃園捷運機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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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 桃園市交通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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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權屬分析 
桃園埤塘濕地範圍之權屬多數為私人所有，佔 90.42%；公有佔

4.7%；共有佔 4.86%，詳表 6-4 及圖 6-6。 
 

表 6- 4 濕地權屬面積表 

公私別 面積(公頃) 比例(%) 

公有 52.48 4.70 

私有 1008.53 90.42 

共有 54.28 4.86 
註：私有部分含桃園農田水利會。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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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 桃園埤圳濕地權屬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106 年 
 

－53－ 

柒、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

保護區域 

一、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高榮 731 號埤塘，座落於桃園

市楊梅區仁美段，面積 1.11 公頃，為台灣自來水公司所有的「戰備

溜池」，當初是為了戰時石門水庫萬一被破壞還可緊急替補供水所開

挖的儲水埤塘，但由於戰備溜池多年並未真正派上用場，蓄水閘門

失修，沒了大量蓄水功能而逐漸變成濕地，高榮 731 號埤塘般有許

多保育類動物的重要棲息據點，因此目前桃園市政府將高榮 731 號

埤塘劃設為「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經調查維管束植物蕨類 5 科 5 種、雙子葉 44 科 95 種、單子葉

8 科 33 種共計有 57 科 133 種，其中黃花莕菜及金錢草為瀕危的物

種，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指出，前者僅

於楊梅區發現二個生育地，本池為其中一個，區域內數量低於 500
株，有人為破壞的壓力，必須進行必要之保護措施，以避免野外種

源滅絕。 
野生動物調查有哺乳類 9 種、魚類 8 種、水棲昆蟲 44 種（蜻蜓

6 科 35 種）、軟體動物 1 種、鳥類 34 種、爬蟲類 7 科 16 種、兩棲

類 5 科 10 種，計有台北赤蛙、虎皮蛙、貢德氏赤蛙、柴棺龜、雨傘

節、錦蛇、赤腹遊蛇、鉛色水蛇為保育類動物。 
台北赤蛙曾經普遍棲息於台灣西部地區，目前卻僅零星分佈在

台北、桃園、台南與屏東的殘存濕地，依前台北市立動園動物組林

華慶組長於民國 2001 年至 2006 年間之調查與監測結果，本區台北

赤蛙族群數量豐富且尚稱穩定，建議應妥善保護 731 埤塘及其周邊

草澤之完整性，以提供其棲息。 
緣此，桃園市政府爰將高榮 731號埤塘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並訂定保育計畫，以善加保護其自然與生物資源。除保護當地珍貴

動植物相避免遭到不當人為開發利用致使自然資源受人為影響消失

殆盡以外，更將進行長期觀測研究，建立此生態敏感區的各項基礎

資料，詳圖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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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 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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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現有埤塘權屬公私混雜程度高，確認取得濕地保育共識不易。 

說  明：桃園埤塘之權屬多為以私有，約佔全部埤塘之比例為 90.31%，
另約 9.8%為公有及共有，在埤塘未來使用與經營管理上，

均面臨著如何取得地主共識的重要課題。 

策  略：將全面進行埤塘之地籍清查，以公有土地內埤塘為優先並其

周邊一定範圍公有土地為推動復育作業之對象，並透過合宜

的規劃（如公園、生態解說據點），使民眾對埤塘能有好的

認知意象，對於未來非公有地埤塘之保留或明智利用期產生

示範作用。 

課題二：埤塘景觀結構受外力干擾，衝擊埤塘生態網絡系統 

說  明：由於埤塘系統形成至今已具有百年歷史，已與當地生態環境

融合呈現出穩定的生態狀態，且扮演著不同價值重要的生態

角色，如生態棲地、生態廊道…等。然生態環境是極具敏感

性的系統，當穩定的生態系統遭受外力干擾的同時，將影響

相關的生態作用，小型的變遷或許可以透過能量的重新分配

與流動，逐漸達到平衡，然而過大的破壞，將可能澈底改變

整體生態系的機制，直接衝擊到原有埤塘空間扮演的角色。 

策  略：埤塘周邊重要生物活動棲地與遷徙路徑應予以保留，並且避

免動線穿越生態敏感之特殊區域（如水鳥棲地），而應改以

局部接攘的方式進行配置，降低人為干擾。 

課題三：埤塘發展沿革包含在地產業發展及土地實質管理作為，如何

落實明智利用且維護地主權益，也是保育利用計畫執行的重

要課題。 

說  明：桃園市農業發展是由埤塘灌溉系統奠定發展的基礎。除了灌

溉用途外，早期埤塘用來飼養魚蝦而且是農家生計的核心。

時至今日埤塘亦提供養殖、休閒、觀光的功能，而明智利用

係濕地永續發展思維下的執行目標，但以濕地管理的角度，

仍須界定出一套可操作與管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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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為了使在地產業與相關使用行為管理之干擾程度極小，使埤

塘以維持從來現況之使用為原則，期使地主權益與產業發展

環境得以維護或提升。 

課題四：缺乏專業之埤圳經營管理組織及多元認養機制，無法促成社

團及社區參與，弱化埤圳轉型及再生效益 

說  明：目前埤塘水圳之經營管理單位，主要為農田水利會，但其作

為多為消極之設施維護檢修工作，無法積極轉型提供生態教

育、觀光遊憩之功能，此外，轉型所需之專責、專業之經營

管理組織與人力，以目前水利會之編制，亦力有未逮，必須

引入民間充沛的活力與資源。 

策  略：埤塘所在地區之社區、學校，是最佳的管理者與經營者，其

他如在地之保育性社團、企業等組織，也可提供較為靈活的

經營方式，並有助於埤圳之生態復育或轉型觀光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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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規劃構想說明 

一、規劃原則說明 
本計畫透過桃園埤塘資源確認濕地管理範圍，並考量都會發展

壓力、農業發展需求、生態保育等面向調整埤塘使用管理方式，並

秉持明智利用精神保障既有產業及地主權益，以維持桃園市千塘美

名。 

(一)埤塘面積平衡-彈性規劃 
埤圳在總面積、埤塘口數不變之原則下，得配合都市發展調

整形狀與位置。 

(二)埤塘活化再生-調適引導 
應積極保留水利會所轄之埤圳，並維持原有之水利系統，如

濕地因自然變遷而無水利與灌溉需求，應以整合濕地網絡檢討並

配合適當輔以設施保留或活化再生。 

(三)埤塘生態平衡-原地保留 
針對埤圳分布密集或具有生態廊道發展價值之區域，進行生

態監測與復育。 

(四)埤塘使用規範-明智利用 
維持從來現況之使用，允許從事既有歲修、漁業捕撈、養殖、

水上活動、公共設施修復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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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構想(圖 9-1) 

(一)海岸保育區  
海岸保育區維護海岸與內陸生態的復育。 

(二)核心產業區 
配合都市發展軸帶及重大建設整體發展，彈性規劃調整埤塘

為豐富城市地景多樣性。 

(三)文化景觀區 
大園區、觀音區、新屋區為埤塘分布較密集之地區，應盡量保

存為文化景觀廊道，同時具有都市生態之功能。 

(四)生態維護區 
本區以復興區為主，山系生態的穩定將有助於都市發展壓力

的緩解，對文化景觀廊道及海岸生態的保育均有助益。 

(五)核心保育區 
劃設高榮濕地為核心保育區，以確保濕地之生態多樣性，並

配合其相關管制策略，達到明智利用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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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 規劃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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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一、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劃設 

(一)限制因素 
由於本計畫埤塘散居各處目前為 340 口，現階段欠缺各處埤

塘周邊文化資產、生態環境價值之調查資料，因此僅就已公告之

水域範圍進行保育利用項目管制，將來再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5 條
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認為鄰接重要濕地之其他濕地及周邊環

境更保育利用需要時，應納入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一併整

體規劃及管理。」予以擴大濕地保育利用範圍。 

(二)劃設原則 
針對現行埤塘特性及容許使用項目，按下列不同之功能特性

予以劃分其功能分區，以利濕地明智利用活動之進行。 

1.具有文化景觀價值或環境教育功能之濕地 

2.有助於保護生物多樣性之濕地。 

3.重要物種出現地區。 

4.保留具灌溉功能之埤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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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按其特性及功能劃為核心保育區、環境

教育區及一般使用區如下說明，詳圖 10- 1 及表 10-1： 
表 10- 1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主要功能、區域、管理目標一覽表 

分區 主要功能 劃設區域 劃設管理目標 
面積 

(公頃) 
核心

保育

區 

1. 本濕地重要生

態地區。 
2. 具生物多樣性

之保育價值地

區。 
3. 已公告之野生

動物保護區。 

桃園市楊梅區

高榮里仁美段

167 地號 

1. 提供生態保育

監測項目觀測

區域 
2. 提供地區濕地

生態物種實際

觀測與解說場

域 

1.11 

環境

教育

區 

1. 濕地內設有環

境教育機構或

研究單位。 
2. 適合提供環境

教育解說及設

置必要設施之

地區。 
3. 擁有特殊文化

景觀價值之解

說、導覽及體驗

地區。 

八德埤塘生態

公園 
提供環境展示解

說使用之重要基

地。 

0.8 

其他

分區

(水資

源涵

養區) 

具灌溉功能及景觀

文化價值之埤塘，

並排除已核定之開

發地區。 

除核心保育區

及環境教育區

外之濕地範圍

皆為其他分區

( 水資源涵養

區)。 

維持現況之使用，

允許從事既有歲

修、漁業捕撈、養

殖、水上活動、公

共設施修復等行

為。 

1113.38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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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 桃園濕地系統功能分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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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本計畫各功能分區允許使用項目規定詳表 10-2，其他本計畫未

載入之明智利用項目，應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重要濕地範圍內之

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辦理。 
 

表 10- 2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 
功能 
分區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說明 

核心 
保育區 

1. 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2. 野生動物保護設施 

3. 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桃園市楊梅

區「高榮 731

號埤塘」  

環境 
教育區 

1. 生態及人文景觀之保育研究及解說教育設施 

2. 水文資源保護設施及治理設施 

3. 景觀維護之安全設施 

4. 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桃園市八德

區「八德埤

塘自然生態

公園」 

其他 
分區 

(水資源

涵養區) 

1. 水文資源保護設施及治理設施 

2. 景觀維護之安全設施 

3. 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4. 供養殖使用及當地養殖漁業發展有直接關係之相

關設施 

5. 供灌溉使用及當地農業發展之灌溉系統相關設施 

6. 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之行為 

7. 其他應主管機管許可之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公用設

備及為保護環境必要之保護或治理設施 

8.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綠能設施 

9.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

定辦理 

除核心保育

區及環境教

育區外之重

要濕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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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水資源保護利用管理計畫 

一、濕地水質定期監測 
本計畫監測項目是依據「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

入標準」規定辦理，採樣基礎調查頻率以每季 1 次，每年共 4 為原

則，其監測項目如表 11-1 所示。考量埤塘的水源多來自農田水利會

之灌溉系統，因此水質監測亦參考「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以為管理

目標。 
表 11- 1 重要濕地建議水質監測調查項目一覽表 

適用範圍 項目 

重要濕地範圍 

溫度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 
生化需氧量（BOD） 
懸浮固體（SS） 
氨氣（NH3-N） 
硝酸鹽氨（NO3-N） 
化學需氧量（COD） 
總磷（T-P）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二、濕地水源管理 
現有埤塘若仍保有區域供水及灌溉功能，於重要濕地範圍內水

質監測如有異常情形發生，將通知水利管理單位，請管理單位協助

確認水門、抽水站等水利設施檢測結果，以釐清及排除水質監測異

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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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

施 

一、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行為 
本計畫重要濕地保育利用範圍，依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規定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法律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更水資

源系統。 
（二） 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三）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四）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

倒污(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

物。 
（五） 騷擾、毒害、獵捕、虐待、宰殺野生動物。 
（六） 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

捕撈、獵捕、撿拾生物資源。 

二、核心保育區之管理規定 

本計畫之核心保育區係指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內之範圍。

其資源、建築物與土地利用依現行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護利

用管制事項為主，規定如下： 
（一） 公告保護區之範圍屬管制區，視設置與自然環境及景觀相

容之圍阻設施以與區外環境區分。另為環境解說之需，視

適當地點設置解說設施，以達保護區資源保育宣導之效。 
（二） 針對保護區之生態與自然資源，應持續調查並進行長期監

測，以建立本保護區之生態資料庫，相關資料應以網頁形

式公開，並定期更新；為使民眾實地了解本保護區設置之

目的與成效，得視狀況接受以環境教育與生態教學為目的

之預約參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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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場人為行為之管制禁制，採牌示公告，將於適當地點設

置告示牌，其上將公告禁制、應經申請許可之事項、管理

單位；管理單位或受委託現場管理單位採定期及不定期巡

視之方式，加強該地之保護管制。 
（四） 保護區之保護利用管制事項，研訂如下： 

1.禁止騷擾、虐待、捕獵或宰殺野生動物之行為。 
2.禁止捕捉及採集各類動、植物。 
3.非經主管機關之許可，不得任意野放、栽植或引進野生動、

植物。 
4.非經主管機關之許可，禁止採集、砍伐或焚燒野生植物。 
5.非經主管機關之許可，禁止各種開發及採取土石或礦物、污

水排放等危及保護區自然環境之行為。 
6.禁止任意丟擲垃圾、傾倒垃圾、廢土及放置違章構造物及其

他破壞自然環境之行為。 
7.各式交通工具，非經野生動物保護區主管機關同意不得進入

本區域。 
8.基於推廣生態保育觀念，進入本區域進行生態調查者，應先

經野生動物保護區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 
9.基於學術研究或教學研究，進入本區域採集野生動植物者，

應先經野生動物保護區主管機關許可。 

三、環境教育區及其他分區(水資源涵養區) 之管理規定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

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律

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 
配合桃園市政府政策方向及農田水利會之管理，本計畫之環境

教育區及一般使用區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 配合時節舉辦之水上活動： 

1.元宵節迎(水)財神 
2.水上花(賞)燈 
3.端午節划(賽)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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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煙火 
5.水上跳樁 
6.舞獅 
7.例行性之公共設施修復 
8.其他配合時節舉辦之水上活動等 

（二） 埤圳管理之必要行為 
1.年度歲修 
2.一般灌溉 
3.魚類養殖採捕 
4.曬埤塘 
5.引水、放水、導水、輸水、配水和排水等 
6.其他埤圳管理之必要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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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為使水污染、生物大量死亡等重大緊急事件(以下簡稱緊急事件)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立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污染或災害現場狀況迅

速通報；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者，採取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及恢復措

施，防止災害擴大並以降低相關損失，特訂定緊急應變計畫。 

一、擬定目的 
為使濕地環境遭受破壞、污染、水質異常、生物大量死亡等緊

急事件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能立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濕地影響

狀況迅速控制及通報；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者，採取各種必要之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防止擴大並減輕對濕地影響。 

二、應變層級分類 
（一）第一級 
1.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

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

源系統至魚類等水中生物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死亡。 
2.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

地 5％以上且未達 15％面積。 
3.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

保育區、生態復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

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5％以上且未達 15％之面積。 
4.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至重

要指標物種超過 15 隻以上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5％以上且未

達 15％面積。 
5.重要指標物種超過 15 隻以上且未達 50 隻，或 50 植株以且未達

100 植株上死亡。 
（二）第二級 
1.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

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

源系統至魚類等水中生物有 100 隻以上且未達 200 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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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口或該處

重要濕地 15％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3.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達具核心

保育區、生態復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

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15％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4.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至重

要指標物種超過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15％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5.重要指標物種超過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或 100 植株且未達

150 植株以上死亡。 
（三）第三級 
1.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

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

源系統至魚類等水中生物有 200 隻以上死亡。 
2.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達該口或該處重

要濕地面積 30％。 
3.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達具核心

保育區、生態復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

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30％面積。 
4.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至重

要指標物種超 100 隻以上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面積達 30％。 
5.重要指標物種超過 100 隻或 150 植株以上死亡。 

三、緊急應變措施 

（一）受委辦桃園市政府接獲緊急事件通報，應通知相關機關並派

員前往勘查依各應變層研判是否需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如涉

水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海洋油污染、寒害與頻臨絕種

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等事件通知該權責機關。 

（二）經研判不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依法查處污染或肇事者，要

求其清除及控制汙染物質或恢復原狀，並持續追督其改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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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三）經研判如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進行濕地環境調查監測，

依應變層級進行相關措施，涉水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海洋油污染、寒害與頻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等事

件，並配合其既有應變體系指揮執行應變措施，不再另成立

應變小組或中心。緊急應變措施依應變層級說明如下： 

1.第一級應變處理措施 

受委辦桃園市政府成立應變小組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

查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相關權責機關，並通知營建署。應變小

組應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相關學術機構或民間組

織等專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並協調相關單位提供相關圖資、

水控制閘門、清理濕地內廢棄物或污染控制清除及環境維護措施

等協助，小組各成員應依權責協助或處置、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

評估。應變小組應責成污染或肇事者清除及控制汙染物質或恢復

原狀。 

應變小組成員為受委辦桃園市政府、營建署、桃園市水務局、

桃園市農業局、桃園市環保局、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臺灣石門農

田水利會等。 

2.第二級應變處理措施 

營建署接獲通報後成立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

查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中央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

並通知內政部。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

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提供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

應變處理作業。必要時得視事件現場情況，成立現場應變小組，即

時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應變中心成員為營建署、受委辦桃園市政府、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濟部水利署二河局、經濟部水

利署十河局、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等。 

第三級應變處理措施 

內政部接獲通報後成立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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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中央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

並通知行政院。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

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提供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

應變處理作業。必要時得視事件現場情況，成立現場應變小組，即

時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應變中心成員為內政部、營建署、受委辦桃園市政府、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濟部水利署二河局、經

濟部水利署十河局、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

等。 

完成緊急應變處理後，檢視對環境影響原因是否解除，如未

解除，應持續追蹤，監督應變處理措施並通報。如對環境影響原因

已解除，則進行恢復措施，並依法查處。 
 

四、恢復措施 

營建署應要求污染或肇事者應提出濕地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

及恢復措施方案，經諮詢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後，並要

求其限期改善，受委辦 oo 政府/受委任國家公園管理處應持續追蹤

改善情形。相關恢復措施應考量濕地水質、生態及土地性質及受影

響情形並經專業評估後執行，建議如下: 

（一）遭破壞濕地之棲地營造。 

（二）重要物種植物補植。 

（三）重要物種育苗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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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如附圖 13-1。 

圖 13- 1 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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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財務與實施計畫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實施計畫，係以調查埤塘濕地

現況使用、濕地生態資源調查、水質監測、埤塘及周邊環境規劃，及

桃園埤塘濕地資源推廣作為規畫構想，各實施計畫內容規劃如下： 
一、埤塘濕地環境基礎調查 

桃園埤塘重要濕地範圍廣大，各埤塘利用情形不一，且大部

分桃園埤塘重要濕地範圍之埤塘現由臺灣桃園水利會及臺灣

石門水利會進行管理及維護，少部分埤塘欠缺人為管理；因

此藉由分區逐年調查的方式，統整建立各埤塘包含自然、水

質、人文及利用情形等資料以利未來的經營管理及埤塘濕地

的活化推廣。 
二、濕地生態資源調查及棲地維護計畫 

埤塘亦是生物重要棲息或活動的環境，藉由前述計畫調查到

的生態熱點地區，進行長期性的生態調查，並且營造及維護

生物生存的環境，創造埤塘濕地的生態價值。 
三、埤塘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藉由前述計畫調查到的包含人文、自然、景觀等埤塘濕地價

值進行環境教育推廣，使在地或外地來的民眾更了解埤塘濕

地的價值。 
四、埤塘及周邊環境規劃 

針對部分無管理或利用的埤塘，依其現況使用及周邊環境結

合進行規劃，以達埤塘活化利用。 
五、桃園埤圳重要濕地保育利用檢討計畫 

針對本計畫施行結果，進行整體性的評估及檢討，並規劃未

來五年的計畫目標及施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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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1 財務與實施計畫經費預估表  

計畫名稱 
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元) 

主辦機關/協辦機關

一 二 三 四 五 

1.埤塘濕地環境基

礎調查 103 192 122 122 122 營建署/桃園市政府

2.濕地生態資源調

查及棲地維護計

畫 
- 20 20 20 20 營建署/桃園市政府

3.埤塘濕地環境教

育推廣計畫 - 20 40 40 40 營建署/桃園市政府

4.埤塘及周邊環境

規劃 - - 50 50 50 營建署/桃園市政府

5.桃園埤圳重要濕

地保育利用檢討

計畫 
- - - - 50 營建署/桃園市政府

合計 103 232 232 232 282  

註：1.本實施計畫經費預估表，主要以桃園埤圳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為範圍。 
  2.以上各年度得在總經費範圍內，視實際需要酌予勻支。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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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其他相關事項 

依內政部 106 年 1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00361 號函，桃園市政府

接受委辦桃園埤圳重要濕地之規劃、經營管理、審查及處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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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 

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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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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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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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4/5）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105 年 

－81－ 

 

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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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重要濕地明智利用檢核表 
 

 適時(A) 適地(B) 適量(C) 適性(D) 

1.生物資源     

1.1 
重要指標物種 

1.1.A.1 
出現時間為何？

 

1.1.B.1 
出現地點、棲地

性質為何？ 

1.1.C.1 
目前生物監測數

量？ 

1.1.D.1 
目前使用該物種

方式為何？ 
A. 水鳥 秋、冬季(11 月)

有雁鴨科。 
 
冬季 (12 月)有
鷺科。 

棲息於各區埤

塘。 
埤塘鳥類共 8
目 22 科 35 種，

屬農委會公告

之保育類鳥種

有 2 種。 

鳥類為生態旅

遊的重要資源，

同時位在食物

鏈的頂層，並且

可做為生態保

育的重要指標

物種。 
B. 兩棲類、魚

類、爬蟲類

及哺乳類 

全年可發現蛙

類族群與魚類，

因埤塘提供覓

食區，因此全年

皆可發現到爬

蟲類及哺乳類。

棲息於各區埤

塘。 
兩棲類有 1 目
2 科 4 種、爬蟲

類有 7 種、魚類

有 18 種。 

魚蝦類、水生昆

蟲、兩棲類為可

做為水鳥的食物

資源。 

 1.1.A.2 
預計保育時間為

何？ 

1.1.B.2 
預計保育範圍為

何？ 

1.1.C.2 
未來保育目標數

量？ 

1.1.D.2 
未來使用該物種

方式為何？ 

 因夏季與冬季

皆有候鳥的利

用，因此建議全

年進行保育。 

全區埤塘地區。 高榮埤塘: 
哺乳類 9 種、魚

類 8 種、水棲昆

蟲 44 種（蜻蜓

6 科 35 種）、軟

體動物 1 種、鳥

類 34 種、爬蟲

類 7 科 16 種、

兩棲類 5 科 10
種，其中包括台

北赤蛙、虎皮

蛙、貢德氏赤

蛙、柴棺龜、雨

傘節、錦蛇為保

育類動物。 

鳥類為生物多樣

性的重要資源。

 
其它的水生生物

為水鳥始用之資

源，應降低人為

採捕的機會，以

維持水生生物的

基本數量。 

2.水資源     
2.1 
水質與水量 

2.1.A.1 
目前抽取（排

放）季節或時間

為何？ 
 

2.1.B.1 
目前抽取（排

放）地點為何？

2.1.C.1 
目前抽取量為

何？ 
 

2.1.D.1 
目前水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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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A) 適地(B) 適量(C) 適性(D) 

水質為未(稍)受
污染。 

每月監測一次 福興溪、社子

溪、老街溪、大

漢溪監測站 

依農田水利會

灌溉排水管理

要點為主，其他

公有埤塘以個

案申請為主。 

水質目前為未

(稍)受污染。 

 2.1.A.2 

未 來 允 許 抽 取

（排放）季節或

時間為何？ 

2.1.B.2 

未 來 允 許 抽 取

（排放）地點為

何？ 

2.1.C.2 

經計算後，允許

抽取量為何？ 

2.1.D.2 

未來水質管理目

標為何？ 

 依農田水利會

灌溉排水管理

要點為主，其他

公有埤塘以個

案申請為主。 

依農田水利會

灌溉排水管理

要點為主，其他

公有埤塘以個

案申請為主。 

依農田水利會

灌溉排水管理

要點為主，其他

公有埤塘以個

案申請為主。 

目標維持在未

(稍)受污染。 

2.2 

溫度 

2.2.A.1 

目前排放季節或

時間為何？ 

2.2.B.1 

目前排放地點為

何？ 

─ 2.2.D.1 

目前平均水溫為

何？ 

 目前無熱排放

之問題 
目前無熱排放

之問題 
 目前平均水溫

約 20.4~29.2℃
之間 

 2.2.A.2 

未來允許排放季

節或時間為何？

2.2.B.2 

未來允許排放地

點為何？ 

─ 2.2.D.2 

未來允許排放水

溫為何？ 

 目前無熱排放

之問題 
目前無熱排放

之問題 
 目前無熱排放

之問題 

3.土地 3.1.A.1 

目前現況使用時

間為何？ 

3.1.B.1 

目前現況使用地

點（範圍）為何？

3.1.C.1 

目前現況使用強

度為何？ 

3.1.D.1 

目前現況使用類

型為何？ 

本計畫範圍 全年 計畫範圍 部分作為灌溉及

休閒使用，部分

閒置。 

農業、水利使用 

 3.1.A.1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時間為何？ 

3.1.B.2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地點（範圍）為

何？ 

3.1.C.2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強度為何？ 

3.1.D.2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類型為何？ 

本計畫範圍 全年 計畫範圍 低強度配合計畫

允許明智利用項

目使用 

配合計畫允許明

智利用項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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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規劃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位置 陳情內容 處理情形 
1 徐智遠 楊梅區幼

獅段 869
地號 

本基地為工業區水利用地，

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廢除水

利用地在案，卻於 105 年 5
月 18 日函查表示為國家濕

地，但實際上已不屬於溼

地；今有政府機關程序疏失

在前，又影響民眾權利在

後，為避免衍生無謂糾紛，

建議盡速排除本地號為國家

濕地。 

同意採納。 
1. 經查楊梅區

幼獅段 869
地號為桃園

埤圳重要濕

地(國家級)
範圍內。 

2. 105 年 11 月

21 日召開

105 年度

「內政部重

要濕地審議

小組第 6 次

會議」，桃

園埤圳重要

濕地範圍訂

正案，同意

排除 8 處埤

塘於桃園埤

圳重要濕地

範圍，該陳

情範圍已同

意排除於桃

園埤圳重要

濕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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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地籍綜理表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地籍綜理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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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地籍綜理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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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地籍綜理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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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地籍綜理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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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地籍綜理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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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地籍綜理表－６ 
 

 

※ 藍底：公有土地、紅底：私有土地、黃底：共有土地。 
※ 缺：未登錄地。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 

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擬定機關：內政部 

規劃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編訂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